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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7]第 4号 

 

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近日，媒体刊登题为《渝三峡 A 收购标的环保问题未解》的报

道，涉及内容如下： 

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拟向重庆化医紫光新材料有限责任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紫光”）收购宁夏紫光天化蛋氨酸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宁夏紫光”）100%的股权。重庆紫光以前年度因环保问

题关停，公司异地搬迁后成立宁夏紫光，但相关环保问题依旧存在。

宁夏紫光报告期内业绩大幅上涨，收入主要来源为关联交易，收入真

实性存疑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在 1月 10日前就下列问题书面回

复我部，并对外披露： 

1、请你公司核查报道中涉及重庆紫光的环保问题是否属实，如

属实请说明该事项是否会对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、

你公司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未披露该事

项是否存在重大遗漏。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请你公司核查标的资产宁夏紫光是否同样存在环保问题，如

存在，请进一步说明相关问题是否会对标的资产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、本次重组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重组办法》”）第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。独立财务顾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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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标的资产自 2013年成立后业绩大幅增长，且 2015年、2016

年 1-7 月营业收入中关联方交易占收入的比重高达 100%和 83.24%，

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否公允、标的

资产是否存在严重依赖关联方的情况、是否具备可持续盈利能力、本

次重组是否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十一条第（五）、（六）项的规定。独

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

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7年 1月 4日 

 

 

 

 

 


